 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名称：2025年桂阳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有机肥及撒施服务采购
二、采购项目预算：1800000.00元
三、项目慨况：根据《2025年桂阳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实施方案》，计划采购有机肥及撒施服务1200吨（12000亩）。
四、采购数量

	采购项目名称
	品目名称
	实施面积（亩）
	采购量/撒施

量（吨）

	2025年桂阳县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有机肥及撒施服务采购
	有机肥
	12000
	1200

	
	撒施服务
	
	


五、技术参数：

所投有机肥产品重金属限量指标符合污染稻田安全利用有机肥施用技术规程（NY/T 525－2021）要求，必须提供由省级或省级以上有资质的检验机构出具的2025年度有机肥检验合格报告。
有机肥产品技术指标和重金属的限量指标

	项目
	指标

	外观
	符合产品包装相关要求，标示清楚。

	★有机质的质量分数（以烘干基计）
	≥45.0%

	★总养分（氮+五氧化二磷+氧化二钾,以烘干基计）
	≥8.0%

	★水分
	≤30%

	★酸碱度（PH）
	5.5-7.5

	★粪大肠杆菌群数
	≤100个/g

	★蛔虫卵死亡率
	≥95%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干基）
	≤1.6%

	★总汞（Hg）（（以烘干基计）
	≤2mg/kg

	★总砷（As）（（以烘干基计）
	≤15mg/kg

	★总镉（Cd）（（以烘干基计）
	≤3mg/kg

	★总铅（Pb）（（以烘干基计）
	≤50mg/kg

	★总铬（Cr）（（以烘干基计）
	≤150mg/kg


注：★要求供应商在中标后项目实施地提供仓储，提供的仓储满足供货需求。
六、交货及服务要求

1、货物的包装 

（1）为了安全装卸与运输，投标人应针对货物的特性采取可行的包装，并附相关文件和标识及标签、装卸运送及吊装的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列明各部件所采用的包装方式及材料。须满足货物到达目的地完好无损的要求。所采用之包装材料需为全新未用过的，包装送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后不予退还；

（2）若因中标供应商对投标货物包装(防护措施)不当，造成货物的损坏，损失或包装破损等责任事故，均由中标供应商负责赔偿。 

（3）包装规格验收：所投产品按类包装，不可混装，包装规格不超过50公斤/袋，如成交供应商所供货物包装不符合标准要求，按合同约定处理，由此造成的所有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货物的运输

 （1）由中标供应商根据货物要求和特点及地理条件、气候变化要求等因素提供确实可行的运输、存储方案，保证开工后每天能够运输到项目实施地点的有机肥数量不低于150吨，即项目开工后第8天必须保证全部有机肥运输到项目实施所在地村组；在实施过程中，中标方要向采购方提供保证货物能够按时保量配送到项目实施地所需的运输车辆及转运人员配置的佐证资料。

（2）为合理安排货物交付验收，中标供应商需与采购人协调运输计划。由中标供应商负责货物的运输、装卸搬运和现场服务工作；并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交付采购人后，双方正式签署验收合格文件； 

（3）货物到达现场后，中标人应提供详细装货清单。如果货物质量或技术规格与合同不符或货物有明显损坏，买方有权提出退换货。

3、存储保管

 在采购人或有关部门未对货物进行验收合格并签订《验收报告》交付采购人使用之前，中标供应商对交付的货物负有储存保管的义务。如在采购人未对货物进行验收并签订《验收报告》之前出现货物坏损、丢失等情形的，均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其损失；重新交货且不能扣减交货期，也不能免除因延期交货等方面的相关法律责任。 

到货及服务地点：中标人负责送货到采购人指定地点、卸货并搬运到指定的场地并实施技术培训服务（含实施时间与用量、田间日常管理等）。

4、实施方案

成交供应商必须提出详细的、操作性强的技术服务到位、撒施到田的实施方案。

5.撒施要求
（1）在耕地安全利用区水稻种植区撒施有机肥，施用量100kg/亩，计划在2025年晚稻收割后2026年烤烟田翻耕前施用，施用后立即进行土壤翻耕，促进有机肥土壤发生中和反应。

    （2）要求在2026年烤烟田翻耕之前完成全部有机肥的撒施，即在采购方约定有机肥撒施开工之日起15内完成全部有机肥撒施，否则甲方有权不予验收结算。
七、验收标准和方法

1、本项目标的产品的运输（包含转运到田）由中标供应商负责，中标供应商需确保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如出现安全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验收标准及验收方法：

（1）本项目中的所有产品由采购人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和本章采购货物清单及撒施服务要求进行验收。

    （2）验收方法：

① 中标供应商应确保货物完全符合国家质量认证标准，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② 现场验收和测试：采购人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按照本招标文件中的要求，及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验收。若发生任何不符合要求的，采购方有权对不合格部分予以直接核减，所有损失由中标供应商负担。

3、验收过程中产生纠纷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认定的检测机构检测，如因采购人原因造成的，由采购人承担检测费用；否则，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4、货品验收不合格的，由中标供应商免费无条件更换新的货品。对更换后的新产品再行验收，及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等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连续两次产品验收不合格的，采购人终止采购合同，另行按规定选择其他供应商采购，由此带来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5、货物的各项技术性能要求达到合同（供货必须与投标文件提供的型号一致）和相关技术文件规定的要求，要求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和标准。

6、技术服务的实施符合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要求，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和标准。

7、实施过程中，全程详细记录各项技术措施实施区域与面积、实施时间与用量、田间日常管理等信息，每项记录严格按要求进行签名与确认，并造册存档，建立详细台账。

八、其他要求及说明

1、交货及撒施时间：签订合同时约定。

2、交货地点：按采购人要求将货物送至指定地点，开展撒施服务。

3、结算方法


3.1付款人：桂阳县农业农村局。

3.2付款方式：具体签订合同时约定。

3.3以实际的撒施面积和收货数量为结算依据，但超过采购预算面积的部分不予结算。

2、本项目采用综合价包干方式，供应商应根据项目要求和现场情况，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效果承包所有技术实施到田的货物价格、运输、装卸、保险、税费、管理、财务等费用和售后服务、技术服务到位以及撒施到田等所有人工费用的综合价，采购人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3、供应商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前，如需踏勘现场，有关费用自理，踏勘期间发生的意外自负。

4、因肥料撒施时间很紧，涉及项目地较多（太和镇、樟市镇、洋市镇、浩塘镇等），且每天供货次数多，供应商每次在接到甲方供货通知后需在3小时内，将货物送到指定乡镇。

对于上述项目要求，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证明材料，否则做虚假响应无效投标。
